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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本技术规范适用于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发电厂（以下简称赣能股份丰城发电厂）燃煤机组脱硫石膏、石灰石运输业务外包服务采购项目，它提出了脱硫石膏、石灰石运输等方面的要求。
1.2本技术规范中提出了最低的有关要求，投标方可以提供满足本项目的更高标准要求；投标方必须满足国家有关安全、消防、环保等强制性标准。
1.3投标方必须具备石膏、石灰石运输相关资质，并提供相关资质证书等证明文件。
1.4投标方运输车辆在满足运距的需求下应优先使用清洁运输方式，所有运输车辆必须为达标车辆，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1.5投标方必须执行国家和行业相关的标准、规范，同时严格执行招标方的各项管理制度。招标方有权对投标方在违反标准、规范、管理制度时进行经济考核。
1.6投标方签订此技术规范视为进行了现场勘查了解，且完全认可招标方现场目前的现状。
1.7本技术规范解释权归招标方，如果本技术规范出现有前后不一致的描述，投标方应在签订前提出澄清，如无澄清，则按招标方解释执行。
1.8本技术规范经投标方和招标方确认后作为合同的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概述
2.1电厂概述
赣能股份丰城发电厂5、6、7、8号共四台机组，其中5、6号机组为2×700MW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7、8号机组为2×1000MW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2.2厂址
赣能股份丰城发电厂位于丰城市西面石上村，厂区距丰城市区8公里，距南昌市约60km，南临赣江约0.5km，东距丰高公路约0.6km，北距丰城水泥厂2.8km，交通便利。
3、石膏、石灰石装卸及运输要求
3.1投标方石膏、石灰石运输车辆证件、手续齐全有效，随车携带，固定运输车辆要求为环保运输车（密封性能好，防洒漏、渗漏），备有篷布，装备有自动篷布机的优先，运输司机必须为专职驾驶员，取得相应驾驶证。投标方拟派的运输队伍须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如因无证运输经营等行为产生的所有处罚及给招标方造成的损失均由投标方承担。
3.2投标方必须至少安排一辆运输车（后翻自卸车）在厂内进行石灰石转运作业，用于将石灰石堆料场的石灰石料转运至招标方指定的石灰石缷料仓。每日石灰石转运量必须满足招标方生产需要。
3.3投标方在招标方厂内依招标方要求提供24小时转运石灰石车辆及服务，转运距离约500m，堆场石灰石装车服务由招标方提供。
3.4投标方运输车辆在厂内进出、过磅、装运必须服从招标方人员的统一组织调度。
3.5投标方运输车辆在厂外行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有关管理规定，在厂区内应按规定线路限速行使，不应超过20km/h，注意安全。投标方对运输过程中出现的交通等各种安全事故负全责。
3.6投标方石膏运输车辆统一在石膏间内或招标方指定位置装载石膏，装载石膏应平整，装载量不得超过车厢厢顶，严禁超载并符合《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有关规定，招标方地磅过衡数据已连接至省交通运输厅治超管理平台。
3.7投标方石灰石运输车辆在招标方指定位置卸料，卸料前后石灰石蓬布的掀起和遮盖规整工作均由投标方负责。卸完石灰石必须将场地卫生清理干净，不允许有遗留垃圾及石灰石洒落的痕迹，现场发生石灰石洒落由投标方负责清理干净，卸完石灰石应及时疏通堵塞的下料格栅板方孔，以便下次正常卸料。
3.8投标方石膏、石灰石运输车辆需安装自动篷布机，驶出装载点前，必须遮盖篷布，清扫车厢边沿易洒落的石膏粉、石灰石粉，以免运输途中洒落，影响厂内卫生环境。
3.9投标方石膏、石灰石运输车辆遮盖篷布、清扫死角卫生时，运输车辆应在指定地方熄火制动可靠停运，人员佩戴好安全带，以免发生高处坠落事故，投标方应自备合格的安全防护用具。
3.10投标方石膏运输车辆驶出装载点前，车辆驾驶员应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整理车容，清理车身和车轮易洒落物。
3.11投标方石膏、石灰石运输车辆在招标方厂内及运输目的地厂内装载和运输过程中出现扬尘、漏渣、漏水、撒粉等污染环境的行为，投标方负责及时将有关设施、地面及道路卫生进行清扫，招标方按有关规定进行考核。
3.12投标方车辆拖运石膏前空车过磅一次，装载石膏后过磅并打印过磅单领取放行牌；投标方车辆拖运石灰石进厂重车过磅一次，卸完石灰石后空车过磅并打印过磅单领取放行牌，磅单一式三份，经磅房管理人员核对后，由磅房收集保管，每月汇总一次签字确认无误后交招标方在结算中使用。
3.13投标方人员过磅后，将放行牌交给招标方综合管理部，招标方综合管理部收到放行牌，核实后方可放行。
3.14投标方运输车辆在装载和运输途中，损坏招标方厂区内相关设施，应照价赔偿相关的全部费用，并执行考核。
3.15所有重型载货汽车必须安装北斗卫星定位装置，接入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在需要时向招标方提供实时定位信息。
3.16投标方认真遵守《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并遵照招标方制定的《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办法》进行安全施工、文明施工，实施标准化作业，对违反招标方有关规定按招标方有关规定考核。
3.17投标方人员在石膏、石灰石的装卸、运输等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工作的规程、规定，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设施损坏事故，责任完全由投标方承担；投标方人员违反我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条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任完全由投标方承担。
3.18投标方在运输途中一切行为由投标方负责，招标方不负任何责任。
4、污染防治要求
4.1投标方对石膏、石灰石的运输过程中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要求。
4.2投标方运输车辆的环保要求。
4.2.1标方运输车辆应优先采用环保车辆，其中新能源车辆须为达标车辆，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生态环境标准；柴油及气体燃料车辆最低门槛条件，需符合GB17691—2005《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Ⅲ、Ⅳ、Ⅴ阶段）》中的国五标准。投标方须提供运输车辆年检合格证明、道路运输证等相关材料。投标方清洁运输车辆占比应达到90%以上，该比例为满足GB17691—2018《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简称国六）的车辆与新能源车辆的数量总和占全部运输车辆的比例。
4.2.2投标方应与招标方签订车辆排放达标保证书，并提供运输车辆年检合格证明、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4.3投标方对石膏、石灰石的运输过程中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石膏。
4.4投标方对石膏、石灰石的运输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投标方应承担一切责任并及时消除污染。
4.5石灰石运输车辆在石灰石堆料场缷料后，应及时进行覆盖，做好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4.6 禁止在水源地、基本农田、生态红线、河道沿线堆放脱硫石膏、石灰石。
5、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日至2027年6月30日。
服务期限内从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发电厂运输石膏至江西永丰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再从江西永丰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运输石灰石至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发电厂，预估石膏运输量约3万吨，石灰石运输量约3.9万吨，运输总量约6.9万吨。运输量按实际运输量为准。
6、双方职责
6.1招标方职责
6.1.1负责运输车辆进出、过磅称重管理。
6.1.2负责石膏、石灰石装卸、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监督、检查与考核。
6.1.3负责石膏、石灰石量统计、结算。
6.2投标方职责
6.2.1负责根据招标方要求将招标方5、6、7、8号机组石膏间库存石膏运招标方指定位置；将石灰石卸至招标方指定位置。
6.2.2负责运输车辆日常维护、检修和保养。
6.2.3负责规范运输司机管理。
6.2.4对投标方人员的安全全面负责，加强运输人员的安全教育，在运输石膏过程中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防止发生交通事故。因投标方的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责任全部由投标方承担；对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的交通等各种安全事故负全责。
6.2.5落实招标方提出的相关整改及通知要求。
7、考核
7.1投标方运输车辆在厂区内不按规定线路和速度行驶，不按规定装载、过磅，考核1000元/次。
7.2投标方运输车辆在装载和运输过程中，发生石膏、石灰石洒落或其他影响环境卫生的事件，考核2000元/次。
7.3投标方运输车辆驶出装载点不按规定遮盖棚布，每发现一次考核1000元，不整理车容，未清理干净车身易洒落物，造成环境影响的，每发现一次考核1000元。
7.4投标方运输车辆在装载和运输途中，损坏相关设施，除照价赔偿相关的全部费用，并考核1000元/次。
7.5投标方有关人员在装载和运输过程中，不遵守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按招标方有关规定进行考核。
7.6投标方在招标方厂内装载、卸料应按招标方要求填写相关台账，台账记录错误的视情况每处考核不低于100元，有关台账记录敷衍了事、不认真记录、漏登记、弄虚作假的每次考核不低于1000元。
7.7投标方违反本技术规范其它条款的，视情况每条至少考核500元。
7.8因投标方车辆超载等原因对招标方造成负面影响的，将对投标方进行责任追究并考核。
7.9石膏运输车货总质量超过《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至第八项规定的限定标准，予以警告，返回石膏间卸载部分石膏后重新过磅，单日超载警告超过三车次的，考核500元/次并返回石膏间卸载部分石膏后重新过磅。
7.10投标方卸完石灰石必须将场地卫生清理干净，不允许有遗留垃圾及石灰石洒落的痕迹，卸料现场及厂内外道路发生石灰石洒落由投标方负责清理干净，若未及时清理，将发现一处考核2000元。
7.11非雨天天气石灰石不得有被水淋湿的痕迹，小雨天气除表层200mm厚的石灰石外不得有明显的水痕迹，中雨到大雨天气车厢缝不得渗水出来，每发现一车不符合要求，考核500～1000元/车。
7.12投标方必须按招标方要求的时间将货物送到指定位置，出现一次运输不及时的（接通知后24小时内交货）若未及时到货，将考核1000元。如因运输原因造成石灰石供应不及时导致招标方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或机组减出力运行，每发生一次考核投标方10000元，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投标方负责承担，若因投标方送货不及时或送货质量影响到招标方生产或环保指标时，则投标方将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7.13投标方在供货过程中不得发生任何作弊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石灰石以次充好、掺假、虚增重量等任何侵害招标方利益的情况，每发生一次考核不低于10000元，情节严重的视情况交由司法机关处置。
7.14投标方每月运输车辆清洁运输方式比例未达到80%的，即满足GB 17691—2018《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简称国六）的车辆和新能源车辆的总和应占比未达到80%的，按比例差额进行考核。例如：当月清洁运输方式比例为72%，考核金额=当月运输总量*（80-72）%。
7.15因投标方原因延期交货，而给招标方造成影响的，招标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包括政府可能对招标方的相关处罚、罚款）由投标方承担。
[bookmark: _GoBack]7.16投标方石灰石运输车辆在招标方指定位置卸料，卸料前后石灰石蓬布的掀起和遮盖完整工作均由投标方负责，投标方有违反本技术规范要求的，每次考核500～2000元。
7.17其他考核以招标方管理制度为准，投标方必须无条件接受招标方管理制度中的所有考核管理条款。投标方有违反本技术规范其他要求的，每次考核不低于500元。其他按招标方有关规定进行考核。
7.18管理考核
	1
	运输车辆进、出厂区，卸车（包括不按规定卸至招标方指定位置的）、过磅不服从调度的
	考核1000元/次

	2
	运输车辆司机进、出厂区，装卸、过磅不服从调度的，并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语言以及肢体攻击的，考核运输司机5000元/次，并清理出厂。并对所属外委承包单位5000元/次。
	考核司机及公司各5000元/次

	3
	车辆违章停车（包括厂区外）或不按顺序停车的
	考核500元/次

	4
	不按规定线路行驶以及在厂区超速行驶的
	考核500元/次

	5
	因车辆行走不当造成设备损坏、变形以及造成相关建筑物损坏、附属物松脱、脱落的，并承担修复产生的一切费用
	考核1000元/次

	6
	卸料过程中造成设备损坏的且隐瞒现场设备缺陷的
	考核1000-3000元/次

	7
	卸料过程中造成粉尘飞扬，导致环境二次污染的
	考核200-500元/次

	8
	卸料时车辆最后一排轮胎驶入超过卸料格栅前台阶的
	考核1000元/次

	9
	进入生产现场不戴安全帽、不正确佩戴安全帽或佩戴不合格的安全帽
	考核2000元/人次

	10
	进入生产现场严禁穿拖鞋、凉鞋、高跟鞋、带钉的鞋，严禁打赤膊及其他违章着装（如短袖、短裤、背心等），违者责令退出现场并考核
	考核2000元/人次

	11
	斗车升起后在斗车后作业的、在斗车后作业车辆未熄火的
	考核1000元/次

	12
	其他考核按照招标方有关规章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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